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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精测”）

以自有资金 4,920 万元人民币购买参股公司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颐光”）剩余 82%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精测将持有武汉颐光 100%

股 权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0 年 6 月 21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购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9）。 

上海精测与其参股公司武汉颐光的股东刘世元、张传维、武汉颐光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丹、杨正义、武汉光电工研育成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现对本次股

权收购协议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六）利益调整 

1.乙方承诺，作为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有义务尽职管理公司，确保目标公司

实现以下经营目标： 

年度 2020 年度 2021年度 2022 年度 

承诺净利润总额（万元人民币）  470 635 825 

上述净利润的计算需满足以下三点要求： 

（1）以经由甲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目标公司的净利润（“净

利润”；以税后净利润与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数为准）为计算依



据； 

（2）帐外利润（或者其他任何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利润）不以任何形

式计入净利润之内,亦不在利益调整的净利润考虑范围之内； 

（3）上述经由甲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 

2.利益调整机制 

以 A（A=年度实现净利润总额/年度承诺净利润总额）作为调整基础，具体

调整方式如下： 

（1）90%≤A≤110%    不做调整； 

（2）A＞110%          超过 A 部分的 50%可用作对乙方 1 的奖励； 

（3）A＜90%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如下方式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  乙方 1 即刘世元以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乙方每年度应补偿金

额=（1－年度实现净利润总额÷年度承诺净利润总额）×甲方的本次投资金额－

甲方当年度已获得的现金分红和现金补偿，乙方 1 就上述三个年度向甲方进行的

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甲方本次投资金额的 10%，超过部分乙方 1 无须向甲方承担

补偿义务。 

上述三个年度可能存在的现金补偿的操作统一在目标公司第三个年度审计

报告（本章第 1 条约定的审计报告）以及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 个月

内完成。乙方 1 未按此约定完成的，每逾期一日，需向甲方支付应付而未付的补

偿金额 1%的逾期违约金，但违约金不超过应付而未付的补偿额的 15%。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2日 


